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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

 

一、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：2017年11月14日（星期二）下午14点30分 

网络投票起止时间：自2017年11月14日至2017年11月14日 

网络投票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

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，即 9:15-9:25,9:30-11:30，

13:00-15:00；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

9:15-15:00。 

二、会议地点：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辛2号迪阳大厦809A 

三、会议召集人：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四、会议表决方式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

五、 会议法律见证：远闻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 

六、会议议程： 

（一）主持人宣布会议正式开始并宣读本次股东大会须知 

（二）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股份数情况 

（三）主持人宣布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

1、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2017年度财务及内

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

（四）股东、股东代表发言 

（五）记名投票表决上述议案 

（六）监票人公布表决结果 

（七）主持人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

（八）见证律师宣读股东大会见证意见 

（九）与会董事、监事、董事会秘书签署股东大会决议 

（十）主持人宣布股东大会结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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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

 

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，确保本次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，根据《西安宏盛科

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和《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

则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将本次会议注意事项宣布如下：  

一、股东大会设秘书处，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。  

二、出席本次大会对象为在股东参会登记日已办理登记手续的股东(包括股

东代理人)、公司董事、监事出席本次会议,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。  

三、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共同维护大会秩序，依法享有发言权、质询权、表

决权等各项权利。股东要求发言必须事先向大会秘书处登记，登记后的发言顺序

按其所持表决权的大小依次进行。  

四、股东发言时，应当首先进行自我介绍。每一位股东发言不超过五分钟。

股东提问时，大会主持人可以指定相关人员代为回答，相关人员在回答该问题时

也不超过五分钟。大会主持人可以拒绝回答与大会内容或与公司无关的问题。  

五、为保证大会顺利进行，全部股东发言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。董事会欢

迎公司股东以各种形式提出宝贵意见。  

六、议案表决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。现场记名投

票的股东在每一项议案表决时，只能选择“同意”、“反对”或“弃权”之一，

并在表决票上相应意见前的方框内打“√”，如不选或多选，视为对该项议案投

票无效处理。股东也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行使表决

权。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、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。同一股份出现重复表决的，

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。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

络投票的，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，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

所持表决权数计算，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上述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

案，按照弃权计算。  

 

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17年11月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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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一、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

司 2017 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本议案已经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九届董

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具体内容如下，现提交本次股东大会，请各位股东

及股东代表审议： 

2017 年 10月 26 日，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

计机构的议案》。公司拟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7

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。具体审计费用由公司管理层根据审计工作量与立

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商定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，独立董事认为：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具备证券从业资格，具有上市公司审计工作

的丰富经验，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，能为公司出具各项专业报告，报

告内容客观、公正。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7

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。 

 

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 11月 14日



 

6 

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办法 

 

1. 股东大会议案的通过，由股东以现场记名方式或网络方式分别表决。 

2. 本次表决由两名监票员、两名计票员执行各项有关事宜，并由监票员当场宣

布表决结果。 

3. 议案表决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。现场记名投票的

股东在每一项议案表决时，只能选择“同意”、“反对”或“弃权”之一，

并在表决票上相应意见前的方框内打“√”，如不选或多选，视为对该项议

案投票无效处理。股东也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

行使表决权。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、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。同一股份出

现重复表决的，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。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

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，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，其所持表决权数纳

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，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

细则上述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，按照弃权计算。 

4. 现场投票的股东如不使用本次会议统一发放的表决票，或加写规定以外的文

字或填写模糊无法辩认者视为无效票。 

 

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17年 11月 14日 


